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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8      证券简称：煤气化      公告编号：2013-046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停工厂区资产转让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以下投资风险： 

1、本次交易的成交金额需以山西省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的数额为

准，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完成山西省国资委对资产评估报告的备案程序； 

2、本次交易已经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晋国资产权函

〔2013〕490号”《关于煤气化股份将太原关停工厂区资产整体转让给煤气化集

团有关问题的意见》批复，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3、本次交易中所转让资产的交割能否在2013年完成，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是否影响公司2013年净利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关联交易概述  

㈠ 关联交易事项。2013年12月4日，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与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

在太原签署了《关停工厂区资产转让协议》，公司拟将关停工厂区资产、债权

债务、劳动力一并转让给集团公司。转让价格为太原关停工厂区净资产评估值

121,072.80万元（最终交易价格以经山西省国资委备案的净资产评估值为准）。 

㈡ 本次交易的交易方是公司、集团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集团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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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审议程序。2013年12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

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关停工

厂区资产转让的议案。关联董事王锁奎先生、高建光先生、杨晓先生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本次关联交易尚须提请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应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㈣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3名独立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同意此项交易的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㈠ 集团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1983年7月5日 

住    所：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南路83号 

法定代表人：武华太 

注册资本：人民币127989.93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煤炭批发经营（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

通过铁路经销焦炭（有效期至2016年4月30日）。 

一般经营项目：电力供应；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出口业务；本

企业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等商品及相关技

术的进口业务；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开展“三来一补”业务。焦炭，

煤气，洗精煤，煤气表，灶，管，建材，苦荞醋，盒子房的生产、加工与销售；

煤气技术咨询、管网设计、安装维修；汽车运输；通讯、计算机网络的开发与

应用；煤炭开采（只限分支机构）。住宿、餐饮服务（只限分支机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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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经营项目限取得许可证的单位经营）钢材、有色金属（不含贵稀金属）、工

矿设备及配件、铁矿石、电缆、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品）的销售。 

㈡ 集团公司历史沿革 

集团公司原名太原煤炭气化总公司，是 1981 年 5 月 14 日经国务院批准，

由原煤炭部和山西省合营建设的国内首家煤炭综合利用的大型联合企业。1983

年 7 月 5日在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1997

年之前，该公司一直由原煤炭部和山西省政府共同管理。1998 年，该公司进行

了规范的公司制改造，组建成立了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目前，

集团公司四家股东分别是山西省国资委、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比例分别为

51%、35.39%、11.15%、2.46%。2011 年 4 月 12 日，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对集团公司进行托管管理（详见公司刊登在 2011 年 4 月 14 日巨

潮资讯网的公告）。 

㈢ 集团公司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658,504.65 万元，净资产 439,268.06

万元；2012 年主营业务收入实现 1,218,012.33 万元，净利润-40,749.58 万元；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1,834.00 万元。 

集团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㈣ 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 49.45％的股份，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其与本公

司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㈠ 公司拟将所属的焦化厂、第二焦化厂、煤矸石热电厂、晋阳选煤厂、供

应分公司、铁路运输公司、供电工区等 7 个单位（分公司）的全部实物资产，

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集团公司。 

㈡ 公司委托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转让行为所涉及的资产及负

债进行评估。评估范围为上述 7 个单位于评估基准日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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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普通合伙）审计后的相关资产及负债（引用瑞华专审字【2013】第 91280001

号《审计报告》）。评估对象具体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和机器

设备）、无形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在评估基准日，纳入评估范围

的资产和负债如下表所示： 

  

项目 账面值（元） 项目 账面值（元） 

一、流动资产合计 94,445,179.23 四、流动负债合计 180,623,550.19 

         货币资金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付账款 124,467,036.89 

         应收票据  预收账款 988,878.96  

         应收账款 3,031,945.67     应付职工薪酬 19,011,329.53  

预付账款 3,696,314.00 应交税费  

         应收股利  应付利息  

         其他应收款 4,292,581.06   其他应付款 36,156,304.81 

         存货 83,424,338.50 其他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资产    

二、非流动资产合计 1,083,732,799.26 五、非流动负债合计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借款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应付款  

        固定资产 1,051,589,941.37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无形资产 23,355,703.28   

        长期待摊费用     

       其他非流动资产 8,787,154.61 六、负债合计 180,623,550.19 

三、资产总计 1,178,177,978.49 七、净资产 997,554,428.30 

注：该资产负债表是经审计后的模拟汇总报表。 

㈢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中水致远评报字[2013]第 4004 号”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及负债转让给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评估基准日：2013 年 6 月 30 日 

评估方法：采用资产基础法 

评估结论：在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6 月 30 日公开市场交易及原地继续使用

的前提下，经审计后的资产账面价值为 117,817.80 万元，负债账面价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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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62.36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99,755.44 万元，评估后的资产总额为

139,135.16 万元，增值额为 21,317.36 万元，增值率为 18.09%；负债总额为

18,062.36 万元，未发生增减值变化；净资产为 121,072.80 万元，增值额为

21,317.36 万元，增值率为 21.37%。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请见下表：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万元）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9,444.52   8,296.76  -1,147.76   -12.15  

非流动资产 2 108,373.28   130,838.40  22,465.12   20.73  

其中：固定资产 3 105,158.99   123,624.76  18,465.77   17.56  

      无形资产 4  2,335.57   7,084.99   4,749.42   203.35  

    其他非流动资产 5  878.72   128.65   -750.07   -85.36  

 资产总计 6 117,817.80   139,135.16  21,317.36   18.09  

流动负债 7 18,062.36  18,062.36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8 0.00  0.00  0.00    

负债总计 9 18,062.36  18,062.36  0.00  0.00  

净资产 10  99,755.44   121,072.80  21,317.36   21.37  

 

㈣ 实际转让的具体资产、债权、负债范围，以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评估报告所附清单为准。 

㈤ 本次转让中如下资产尚未取得权属证书 

1、在本次评估范围的房屋建筑物中，部分房屋系公司 2009 年 2 月收购集

团公司所属的煤矸石热电厂及供电工区时的资产，当时未办理过户手续，产权

证书仍为集团公司所有，具体明细见下表： 

 

 

序号 权证编号 建筑物名称 结构 
建成 

年月 

计量

单位 

建筑          

面积/容积 
备注 使用单位 

file:///I:/工厂区处置资料/我的文件夹/23公司——2009-02-17/二三公司新版/审计后二三表/二三公司明细表/二三公司/二三公司评估明细表/二三公司成本法法评估明细表（调整后）4-2.xls%23分类汇总!B6%23分类汇总!B6
file:///I:/工厂区处置资料/我的文件夹/23公司——2009-02-17/二三公司新版/审计后二三表/二三公司明细表/二三公司/二三公司评估明细表/二三公司成本法法评估明细表（调整后）4-2.xls%23分类汇总!B20%23分类汇总!B20
file:///I:/工厂区处置资料/我的文件夹/23公司——2009-02-17/二三公司新版/审计后二三表/二三公司明细表/二三公司/二三公司评估明细表/二三公司成本法法评估明细表（调整后）4-2.xls%23分类汇总!B27%23分类汇总!B27
file:///I:/工厂区处置资料/我的文件夹/23公司——2009-02-17/二三公司新版/审计后二三表/二三公司明细表/二三公司/二三公司评估明细表/二三公司成本法法评估明细表（调整后）4-2.xls%23分类汇总!B38%23分类汇总!B38
file:///I:/工厂区处置资料/我的文件夹/23公司——2009-02-17/二三公司新版/审计后二三表/二三公司明细表/二三公司/二三公司评估明细表/二三公司成本法法评估明细表（调整后）4-2.xls%23分类汇总!B39%23分类汇总!B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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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I:/工厂区处置资料/我的文件夹/23公司——2009-02-17/二三公司新版/审计后二三表/二三公司明细表/二三公司/二三公司评估明细表/二三公司成本法法评估明细表（调整后）4-2.xls%23分类汇总!B64%23分类汇总!B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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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房权证并字第

00127329号 
主厂房 框架 1999-12-1 ㎡ 7050.79  煤矸石热电厂 

2 
房权证并字第

00127326号 
汽车衡 砖混 1998-7-1 ㎡ 116.6  煤矸石热电厂 

3 
房权证并字第

00127330号 
碎煤机室 框架 1998-7-1 ㎡ 315.92  煤矸石热电厂 

4 
房权证并字第

00127334号 
输煤综合楼 砖混 1998-7-1 ㎡ 1364.12  煤矸石热电厂 

5 
房权证并字第

00127334号 
化学水车间 砖混 1998-3-1 ㎡ 803.73  煤矸石热电厂 

6 
房权证并字第

00127324号 
主控楼 砖混 1998-6-1 ㎡ 860.28  煤矸石热电厂 

7 
房权证并字第

00127325号 
修配车间 排架 1998-5-1 ㎡ 778.24  煤矸石热电厂 

8 
房权证并字第

00127328号 
燃油泵房 混合 1998-4-1 ㎡ 46.55 拆除 煤矸石热电厂 

9 
房权证并字第

00127338号 
生活汽车库 砖混 1998-4-1 ㎡ 107.25  煤矸石热电厂 

10 
房权证并字第

00127327号 
推煤机库 砖混 1998-5-1 ㎡ 333.3  煤矸石热电厂 

11 
房权证并字第

00127331、332号 
1、2#灰库 钢砼 1998-5-1 ㎡ 225.96  煤矸石热电厂 

12 
房权证并字第

00127339号 
传达室 砖混 1998-5-1 ㎡ 55.17  煤矸石热电厂 

13 
房权证并字第

00127333号 
生产办公楼 砖混 1998-8-1 ㎡ 2474.54  煤矸石热电厂 

14 
房权证并字第

00127335号 
综合试验楼 砖混 1998-9-1 ㎡ 3353.12  煤矸石热电厂 

15 
房权证并字第

00127336号 
食堂浴室 砖混 1998-5-1 ㎡ 1126.05  煤矸石热电厂 

16 
房权证并字第

00127337号 
自行车棚 砖混 1998-6-1 ㎡ 237.25  煤矸石热电厂 

 

2、土地使用权系公司 2009 年 2月收购集团公司所属的煤矸石热电厂及供

电工区资产时包含的两宗土地。收购工作完成后，公司及时上报太原市国土资

源局办理土地变更手续，但由于自 2010 年 3 月 17 日起，政府部门对西山地区

综合整治区域内搬迁企业新改扩项目停办规划、土地、立项等审批手续，因此，

一直未予办理土地使用权的过户手续。 

㈥ 本次关停工厂区资产转让涉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评估情况： 

1、山西大地评估规划勘测有限公司出具了(晋)大地〔2013〕(估)字第 035

号《土地估价报告》： 

估价基准日：2013 年 6 月 30 日 

估价方法：采用成本逼近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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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结果：估价人员经现场查勘及市场分析，评估得到待估宗地在估价设

定用途、使用年期和开发程度条件下，于估价基准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

场价格为： 

宗地一：土地单价 716 元/平方米，土地总价为 429.6 万元 

宗地二：土地单价为 705 元/平方米，土地总价为 6647.59 万元 

总价合计为 7077.19 万元 

待估宗地土地估价结果详见《土地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期

日土地

使用者 

土地使用

证编号 
宗地位置 

估价

期日

的实

际用

途 

估价

设定

的用

途 

容积

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

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

地开发程度 

国有建

设用地

使用权

年限

（年） 

面积 

（平方米） 

单位面

积地 

价（元/

平方

米） 

总地价 

（万元） 

本公司 

并 政 地 国

用（2008）

第 00118 号 

太原市万

柏林区焦

峪路 

工业 工业 0.46 

宗地红线外

“七通” 

宗地红线内“七

通一平” 

红线外“七通

“ 

红线内“场地

平整“ 

37.5 6000 716 429.6 

本公司 

并政地

国用

（2008）第

00119 号 

太原市万

柏林区小

井峪街西

顶头、太

白公路南

侧 

工业 工业 0.34 

宗地红线外

“七通” 

宗地红线内“七

通一平” 

红线外“七通

“ 

红线内“场地

平整“ 

37.5 94292 705 6647.59 

合计         100292  7077.19 

 

2、估价对象概况 

⑴ 土地登记状况 

宗地一 

《国用土地使用证》证号：并政地国用（2008）第 00118 号 

图号：60-10-22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号：30301005－03 

使用权类型：作价出资 

终止日期：2051 年 12 月 

使用权面积：103,243.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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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证机构：太原市人民政府 

发证日期：2008 年 06 月 11 日 

根据宗地勘测定界图，本次评估为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中的一部分土

地，面积为 6,000 平方米，实际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为太原煤气化股份有

限公司供电工区。 

宗地二 

《国用土地使用证》证号：并政地国用（2008）第 00119 号 

图号：60-10-17 60-10-22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使用权人：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号：30301004-01 

使用权类型：作价出资 

终止日期：2051 年 12 月 

使用权面积：449,039.68 ㎡ 

发证机构：太原市人民政府 

发证日期：2008 年 06 月 11 日 

根据宗地勘测定界图，本次评估为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中的一部分土

地，面积为 94,292 平方米，实际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为太原煤气化股份有

限公司煤矸石电厂。 

⑵ 土地权利状况 

估价对象的土地所有权属国家所有，集团公司以作价出资方式取得土地使

用权，本次评估的二宗土地现实际土地使用权人为公司所属煤矸石电厂和供电

工区。终止日期为 2051 年 12 月，自估价基准日起计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 37.5

年。评估基准日待估宗地没有设定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宗地

产权清楚，来源合法。 

⑶ 土地利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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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估宗地 1 总建筑面积 2,770 平方米，容积率为 0.46；宗地 2 总建筑面积

31,844.26 平方米，容积率为 0.34。 

3、土地估价原则、方法及估价结果 

⑴ 估价原则 

本次评估遵循的主要原则有：合法原则、供需原则、期日原则、替代原则、

报酬递增递减原则和变动原则等。 

   ⑵ 估价方法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估价对象土地利用的实际，结合对当地土地市场的调

查，委估宗地为工业用地，此次评估采用成本逼近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⑶ 估价结果 

A、成本逼近法 

a、原理 

成本逼近法就是以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费用之和为主要依据，再加上一

定的利润、利息、应缴纳的税金和土地增值收益来推算土地价格的估价方法。 

b、计算公式 

土地价格=(土地取得费+土地开发费+有关税费+利息+利润+土地增值收益)

×年期修正系数 

c、测算结果 

宗地一：单位地价=895.27 元/平方米 

宗地二：单位地价=877.41 元/平方米 

B、运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 

a、原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利用城镇基准地价、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

等评估成果，按照替代原则，就待估宗地的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等与所处区域

的平均条件相比较，并对照修正系数表选取相应的修正系数对基准地价进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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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从而求取待估宗地在估价期日价格的方法。其基本原理是替代原理，即在

正常的市场条件下，具有相似条件和使用价值的土地在交易双方具有同等市场

信息的基础上，应具有相似的价格。 

b、计算公式 

V=V1b×(1±Σ ki)×KJ    

    式中：V——土地价格； 

          V1b ——某一用途土地在某一土地级别上的基准地价； 

          Σ ki——宗地地价修正系数； 

          KJ ——估价期日、容积率、土地使用年期等其他修正系数 

c、测算结果 

宗地一：单位地价=447.56 元/平方米。 

宗地二：单位地价=445.29 元/平方米。 

C、估价结果的确定 

a、地价确定的方法 

以上两种方法从不同侧面反应了宗地的地价水平，两种不同的估价方法得

出的结果差距较大，由于太原市基准地价评估基准日为 2011 年 1 月 1 日，据评

估基准日已两年半，距评估基准日时间较长，2013 年山西省公布新的亩产值标

准，距评估基准日较近，更接近土地评估的实际情况，经评估人员综合权衡，

以加权平均法确定土地评估价格，成本逼近法取权重 0.6，基准地价系数修正

法取 0.4。 

b、估价结果   

宗地一：土地单价（取整）：=895.27×0.6+447.56×0.4=716 元/平方米 

土地面积：6000 平方米 

土地总价：716×6000=429.6 万元 

宗地二：土地单价（取整）：=877.41×0.6+445.29×0.4=705 元/平方米 

土地面积：94292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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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总价：705×94292=6647.59 万元 

总价合计：429.6+6647.59=7077.19 万元 

㈦ 本次资产转让中无形资产评估增值的原因请见下表： 

 

序号 用途 
面积     

（平方米） 

原始价值  

（万元） 

账面价值  

（万元） 

评估价值  

（万元） 

增减值 

（万元） 

增值率

(%) 

软件   7.95 6.62 7.80 1.18 17.75 

宗地 1 工业 6,000 183.60 141.37 429.60 288.23 203.88 

宗地 2 工业 94,292 2446.26 2187.58 6,647.59 4,460.01 203.88 

  100,292 2637.81 2,335.57 7,084.99 4,748.24 203.35 

 

㈧ 固定资产形成增值的原因是： 

1、一焦： 

⑴ 一焦化厂存在大量八九十年代建成的房屋建筑物，当时的建造成本较

低，到评估基准日其人工、材料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从而使得评估原值

增值。 

⑵ 房屋建筑物的折旧年限为 10-40 年，即部分房屋折旧年限较短，账面净

值与原值的比为 48.91%，而评估时按照现场勘查和经济耐用年限考虑房屋的综

合成新率，评估净值与评估原值的比为 52.25%，这使得评估净值的增值幅度大

于评估原值的增值幅度。 

2、二焦 

⑴ 二焦化厂的房屋建筑物大部分建成于 2004-2005 年，建造成本与评估基

准日比较仍然较低，但已高于八九十年代房屋的建造成本，所以，其评估原值

仍存在增值，但增值幅度小于一焦。 

⑵ 房屋建筑物的折旧年限为 10-40 年，即部分房屋折旧年限较短，账面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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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与原值的比为 70.75%，而评估时按照现场勘查和经济耐用年限考虑房屋的综

合成新率，评估净值与评估原值的比为 69.03%，这说明企业账面折旧程度与评

估成新率比较接近，评估增值主要是由于评估原值的增值。 

⑶ 2007年，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以2007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从太

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购买了第二焦化厂的“基建交付资产”中的

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2007年6月30日第二焦化厂固定资产中房屋类资产账面原

值为60,303.36万元，账面净值为53,659.20万元，评估后的重置值为68,604.67

万元，评估值为62,729.60万元，评估增值额为9,070.40万元。 

经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人员介绍， 2007年股份公司从集团公司购

置资产后，因涉及母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

的相关归定，股份公司按照原资产账面价值记账，增值部分计入递延所得税资

产。未按照评估值进行账务调整。本次以2013年6月30日为基准日对太原关停厂

区的资产进行评估时，也涉及第二焦化厂的固定资产，2013年6月30日第二焦化

厂固定资产中房屋类账面原值为55,119.28万元，账面净值为38,998.26万元，

评估后的重置值为65,448.17万元，评估值为45,176.71万元，增值额为6,178.45

万元。 

与2008年评估比较，评估范围内的资产略有减小（账面原值由60,303.36

万元变为55,119.28万元，说明购置后有资产减少或处置），减少幅度为9.41%；

评估增值额也减小（由增值9,070.40万元变为增值6,178.45万元），减少幅度为

46.81%，说明本次评估公司评估的增值在合理范围内。 

3、煤矸石热电厂 

⑴ 煤矸石热电厂的房屋建筑物均建成于九十年代末，建造成本与评估基准

日比较仍然较低，已高于一焦八九十年代房屋的建造成本，却低于二焦 2004

年以后房屋建筑物的建造成本，所以，其评估原值仍存在增值，但增值幅度小

于一焦却大于二焦。 

⑵ 房屋建筑物的折旧年限为 10-40 年，即部分房屋折旧年限较短，账面净

值与原值的比为 59.29%，而评估时按照现场勘查和经济耐用年限考虑房屋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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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新率，评估净值与评估原值的比为 63.83%，这使得评估净值的增值幅度大

于评估原值的增值幅度。 

4、晋阳选煤厂 

⑴ 晋阳选煤厂的房屋建筑物大部分建成于九十年代，少部分建成于 2000

年以后，建造成本总体低于评估基准日的水平，其大部分建筑物建造期与煤矸

石热电厂接近，所以，其评估原值增值幅度与煤矸石热电厂接近。 

⑵ 房屋建筑物的折旧年限为 10-40 年，即部分房屋折旧年限较短，账面净

值与原值的比为 35.90%，而评估时按照现场勘查和经济耐用年限考虑房屋的综

合成新率，评估净值与评估原值的比为 54.58%，这使得评估净值的增值幅度大

于评估原值的增值幅度。 

5、供电工区 

⑴ 供电工区的房屋建筑物大部分建成于八九十年代，但 10KV 中央配电所

（账面值比重较大）建成于 2009 年 6 月，八九十年代建造成本总体远低于评估

基准日的水平，但 2009 年建成房屋造价与评估基准日水平接近，所以，其评估

原值增值幅度总体不大，仅有 13.35%；  

⑵ 房屋建筑物的折旧年限为 10-40 年，即部分房屋折旧年限较短，账面净

值与原值的比为 60.51%，而评估时按照现场勘查和经济耐用年限考虑房屋的综

合成新率，评估净值与评估原值的比为 71.60%，这使得评估净值的增值幅度大

于评估原值的增值幅度。 

6、铁运公司 

⑴ 铁运公司的房屋建筑物大部分建成于八、九十年代，少部分建成于 2000

年以后，建造成本总体低于评估基准日的水平，所以，其评估原值仍存在增值。 

⑵ 铁运公司房屋建筑物的评估增值主要源自评估原值增值，账面净值与原

值的比为 71.79%，评估净值与评估原值的比为 71.03%，基本持平。 

7、供应分公司 

⑴ 供应分公司的房屋建筑物均建成于 2004 年，其建造成本总体略低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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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基准日的水平，所以，其评估原值增值幅度总体不大，仅有 3.90%。 

⑵ 房屋建筑物的折旧年限为 10-40 年，即部分房屋折旧年限较短，账面净

值与原值的比为 75.83%，而评估时按照现场勘查和经济耐用年限考虑房屋的综

合成新率，评估净值与评估原值的比为 77.20%，这使得评估净值的增值幅度大

于评估原值的增值幅度。 

㈨ 其他非流动资产主要是待处理固定资产损失，包括已拆除的房屋、盘亏

及报废设备三大类共 938 项，账面价值 878.72 万元，评估价值 128.65 万元。

对于已拆除的房屋建（构）筑物、盘亏的机器设备评估为零；对于报废的机器

设备评估时根据设备的可变现净值确定其评估值。 

㈩ 上述转让资产中，不存在抵押、质押、为第三方提供担保等权利限制情

况，也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其依据 

公司最终以经山西省国资委备案的太原关停工厂区净资产评估值作为向集

团公司转让关停工厂区所有资产、债权、债务的价格。 

五、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㈠ 资产转让价款和支付方式 

1、公司以经山西省国资委备案的太原关停工厂区净资产评估值作为向集团

公司转让关停工厂区所有资产、债权、债务的价款。 

2、集团公司分期向公司支付资产转让价款，具体支付安排： 

⑴ 集团公司在 2014 年 6 月 30 日之前，向公司支付首期资产转让价款人民

币贰亿元； 

⑵ 集团公司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向公司支付第二期资产转让价款

人民币肆亿元； 

⑶ 集团公司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之前，向公司支付第三期资产转让价款人

民币肆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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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集团公司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支付剩余的全部资产转让价款。 

3、如本协议生效日期在 2014 年 6 月 30 日之后，则本协议约定的，在本协

议生效日之前的支付金额，顺延到本协议生效日之后的第一个支付到期日一并

支付。 

㈡ 资产交割 

1、公司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向集团公司交付本资产评估报告

中所列的资产。 

2、转让资产中公司对外的债权，公司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通知

债务人，告知债务人已经由集团公司承接该债权。 

账面余额为 20 万元以上的对外债权明细请见下表： 

 
序

号 
债权人 债务人 

账面余额

（元） 
账龄 债权性质 

1 焦化厂 抚顺碳黑股份公司 444,411.20 5 年以上 应收账款 

2 第二焦化厂 太原市乾胜科贸有限公司 266,953.60 5 年以上 应收账款 

3 晋阳选煤厂 河西选煤公司 1,139,924.23 5 年以上 应收账款 

4 焦化厂 清徐龙盛源洗煤厂 3,693,854.00 2-3 年 预付账款 

5 焦化厂 柳林东强煤焦有限公司 1,391,417.21 5 年以上 其他应收款 

6 焦化厂 财专高科技开发公司 353,000.00 5 年以上 其他应收款 

7 煤矸石热电厂 太原市梗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850,000.00 5 年以上 其他应收款 

8 煤矸石热电厂 清徐县德龙货物汽运队 378,937.10 5 年以上 其他应收款 

9 煤矸石热电厂 
太原市万柏林区恒力工矿设备

修造厂 
350,000.00 5 年以上 其他应收款 

10 煤矸石热电厂 华峪洗煤厂 232,238.23 5 年以上 其他应收款 

11 煤矸石热电厂 河津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 203,758.93 5 年以上 其他应收款 

12 晋阳选煤厂 灵石县王禹乡黄原上煤矿二坑 475,965.87 5 年以上 其他应收款 

13 晋阳选煤厂 山西国源物资有限公司 407,677.67 5 年以上 其他应收款 

3、转让资产中公司对外的债务，公司、集团公司共同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与债权人协商，将公司的债务转移给集团公司。债权人不同意转移的，

公司履行债务后，集团公司应将公司实际支付的债务费用偿付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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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余额为 100 万元以上的对外债务明细请见下表： 

 
序

号 
债务人 债权人 账面余额（元） 账龄 债权性质 

1 焦化厂 清徐县进钰煤制品有限公司 24,391,027.51 1-2 年 应付账款 

2 焦化厂 太原市金万达洗煤有限公司 23,168,286.75 1-2 年 应付账款 

3 焦化厂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远公司 13,612,203.01 1-2 年 应付账款 

4 焦化厂 山西清徐佳泰煤业有限公司 7,776,854.45 1-2 年 应付账款 

5 焦化厂 清徐县恒熙洗煤有限公司 7,326,135.23 1-2 年 应付账款 

6 焦化厂 
山西日宏通煤炭加工厂万鑫洗

煤厂 
2,453,759.55 1-2 年 应付账款 

7 焦化厂 清徐恒星洗煤有限公司 2,146,354.00 2-3 年 应付账款 

8 第二焦化厂 
太原市万柏林区海海清洁服务

部 
2,137,957.87 1-2 年 应付账款 

9 煤矸石热电厂 
太原市万柏林区富荣货运服务

部 
1,173,825.09 1-2 年 应付账款 

10 煤矸石热电厂 
太原市万柏林区小井峪街道小

井峪社区居民委员会 
1,833,000.00 3 年以上 其他应付款 

11 晋阳选煤厂 太原晋选实业洗煤厂 8,038,682.15  1-2 年 其他应付款 

12 晋阳选煤厂 
太原市万柏林区鑫鑫固废收费

站 
2,998,201.10  1-2 年 其他应付款 

13 铁运公司 山西机械化建设集团公司 1,000,000.00 1-2 年 其他应付款 

㈢ 目前，关停工厂区与公司签署劳动合同的员工约 4850 人，由集团公司

承接此部分员工的劳动合同，双方均不需要向对方支付费用。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后的第一个自然月起，公司与集团公司共同与关停工厂

区所有职工变更劳动合同，将用人单位由公司变更为集团公司。变更时，公司

不向职工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集团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合并计算职工在公司和集团公司的工作年限。 

㈣ 转让资产中的煤矸石热电厂土地使用权，公司尚未办理过户手续。双方

同意，本协议生效后，该土地使用权不再需要办理过户手续，自协议生效之日

起视为已经交割。 

㈤ 本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并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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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在对外债务转让给集团公司过程中，将努力与债权人协商，促成债

务的转移。对于债权人确实不同意债务转移的，将通过要求集团公司代为履行、

或在公司履行债务的同日由集团公司偿付公司等方式，避免构成关联方资金占

用。 

2、经山西省国资委专家组评审后，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其出具的 

“中水致远评报字[2013]第 4004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结果进行了调整。

调整前，太原关停工厂区评估后净资产为 122,234.51 万元；调整后，太原关停

工厂区评估后净资产为 121,072.80 万元。本公告第三部分之（三）所引述的

评估结果，系经调整后的评估结果。此调整后的评估结果尚未通过山西省国资

委的备案。 

七、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㈠ 交易背景 

山西省十一届人大六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加大汾河流域生态环境

治理修复力度，加快推进太原西山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今年采暖期前煤气

化要全部停产，做到早日搬迁。”此后，山西省国资委《关于太原西山地区相关

省属企业关闭、搬迁、重建和气化山西工作的专题纪要》（〔2012〕1 次）中要

求，“太原煤气化要在今年 4月底之前关闭第一焦化厂，8月底之前关闭第二焦

化厂。” 2012 年 4 月 13 日，公司在指定的相关媒体刊登了《关于太原工厂区

关停的提示性公告》。 

之后，公司根据山西省国资委《关于贯彻落实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开展全省环境质量改善攻坚行动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晋国资发[2012]39

号）以及太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面改善省城环境质量实施方案的通知》

（并政发[2012]18 号），对所属焦化厂、第二焦化厂、选煤厂、电厂、铁运公

司、供电工区和供应公司（库房）等单位（以下合称“关停工厂区”）陆续实施

了政策性关停。 

关停工厂区给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了不利影响。首先，工厂区大部分

职工失去了工作岗位，如果短期内无法妥善安置，职工思想起伏比较大，将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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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其次，厂区设备全部处于停产状态，停滞时间

越长，越不利于资产保值、资产保全；再次，资产闲置，职工待岗，如果不及

时进行处置，工厂区资产维护费用和待岗期间人工费用会越来越大；最后，煤

气化作为上市公司，针对政策性关停造成的资产损失，将会导致股东权益受损。 

此外，太原工厂区土地使用权人除公司所属煤矸石热电厂及供电工区的两

宗土地外，其余土地使用权人均为集团公司。由于公司未取得这两宗土地的土

地使用权证，因此，工厂区土地使用权的权属全部归属于集团公司。如果政府

将集团公司持有的部分土地使用权改变规划及土地性质，从工业用地变更为商

业用地，并由集团公司进行土地开发建设，由此产生的收益将由集团公司享有。

而公司作为工厂区关停的主要受损对象，就得不到相应的补偿。 

为此，公司与集团公司经多次论证，制定了《太原煤气化关停工厂区资产

处置方案》，并及时上报了上级主管部门。方案中提出：按照省、市全面改善

省城环境质量的相关文件精神，集团公司成为太原工厂区关停的主体，因此，

由集团公司作为太原工厂区关停搬迁的政策补偿对象，更容易向政府积极争取

对厂区土地的开发利用，由此产生的收益用于弥补对公司的资产损失。 

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由集团公司先行补偿，规避了未来资产减值和业绩波

动的不确定性。 

2013 年 8 月 30 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了《关

于煤气化股份将太原关停工厂区资产整体转让给煤气化集团有关问题的意见》

(晋国资产权函〔2013〕490 号)。2013 年 9 月 6日，公司在指定的相关媒体刊

登了《关于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公司将太原关停工厂

区资产整体转让给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告》。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拟将关停工厂区资产及负债转让给集团公司。 

㈡  交易目的 

1、本次交易可以最大程度地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集团公司承接公司关停

工厂区资产及停产资产涉及的人员，可以解除公司的负担，保证公司的后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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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经营能力，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最大程

度地维护了中小股东的利益。 

2、本次交易可以实现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可以

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向政府争取有关政策来支持公司的升级改造项目，尽最

大努力改善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切实提升上市公司价值，推动上

市公司转型跨越发展。 

㈢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对生产经营的影响 

自2012年4月起，公司工厂区的生产单位诸如焦化厂、第二焦化厂、电厂、

选煤厂等陆续关停，炼焦、发电、洗选业务随之终止，导致关联产品收入减少，

成本增加。尤其是工厂区关停后，资产闲置，员工待岗，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公

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因此，本次资产转让及其员工划转工作完成后，将解除公

司的负担，不仅有利于上市公司资产的保值和保全，而且有利于待岗员工的分

流安置，保证公司后续持续经营能力和社会的安全稳定。 

2、对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的影响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关停工厂区的相关资产及负债进行了评估，

其评估报告业经山西省国资委核准备案作为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格。因此，本次

交易定价合理，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未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

的利益。 

经征求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公司将参照固定资

产及其他相关准则处理，资产转让价格扣除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计入

当期损益。经公司初步测算，通过转让资产将产生约3亿元的利润（评估增值约

2亿元、减值准备转回约1.5亿元，递延所得税资产转回0.5亿元）。具体数据及影

响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结果为准。 

3、对公司未来持续经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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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注入质量优良、具有较好市场发展空间的资产，实现

公司建设煤、焦、化基地长远发展规划，促进公司转型跨越发展。 

4、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随着公司炼焦、发电、洗选业务的陆续终止，公司与集团公司互相提供的

日常经营服务、土地租赁等随之减少约1亿元。因此，本次交易有利于减少关联

交易，符合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总之，本次资产转让完成后，关停工厂区对上市公司未来持续经营及全体

股东带来的不利影响将被解决，有利于改善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也

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利益。 

八、前期公司与集团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13年1月至11月，公司与集团公司累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5181.15

万元,其中:总支出4799.38万元，总收入381.77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审阅了本次关联交易的有关资料，并发表如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同意将此项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2、关于转让资产的评估报告，其评估方法、评估参数的选取合理，评估结

果公允合理。 

3、董事会在对该项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人数及方

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协议的签订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符

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未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规定。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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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独立董事意见  

4、关停工厂区资产转让协议书 

5、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及负债转让给太原煤炭气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13]第4004号】 

6、山西大地评估规划勘测有限公司“(晋)大地〔2013〕(估)字第035

号”《土地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3、土地估价原则、方法及估价结果



